
 

 

華南產物貨物運送人責任保險利潤回饋附加條款 

101.02.24(101)華產企字第 297 號函備查 

 
茲經雙方同意，保險期間屆滿時若損失率低於___%時, 按本保險年度之確定利潤___%退回被保險

人，計算公式如下: 

 

{___%毛保費 - (已付賠款 + 已決未付賠款 + 公證費)} X___%(依上述約定) = 利潤回饋 (本保險

年度被保險人可取 

回之回饋金額)。 

   
 


